
 

 

珠海华润银行个人大额存单产品说明书 

     
一、产品基本要素 

产品名称 个人大额存单 2025 年第 69 期 

产品编码 2025100069 

发售对象 个人客户 

币种 人民币 

发行规模 8000 万元 

发行时间 2025 年 10 月 20 日至 2025 年 10 月 31 日（发行期内如遇人行利率调整，则我行

有权提前结束产品募集，具体结束时间以我行按本说明书信息披露途径公告为准） 

产品期限 六个月

利率类型 固定利率 

发行利率 

（年化） 

1.5%` 

付息方式 到期一次性还本付息

付息频率 期满

认购起点

金额 

8000 万元 

递增金额 以 1 万元的整数倍递增 

起息日 成功存入当日 

到期日 起息日起满六个月，对年对月对日（如果所在月份没有对应日的，则以该月最后一

日为到期日） 

付息日 起息日起满六个月，对年对月对日（如果所在月份没有对应日的，则以该月最后一

日为到期日，计息天数算头不算尾，即最后一天不计息） 

转让 可转让 

赎回 本产品不可赎回 

交易渠道 珠海华润银行营业网点、手机银行等渠道 

二、产品相关说明 

认购说明 1、本产品支持我行客户通过借记卡、定期存折在我行营业网点、手机银行等电子

渠道进行认购。 

2、存款人委托他人代理认购的，代理人需持其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及存款人借

记卡/定期存折、存款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在我行营业网点办理认购手续。 

3、存款人本人或代理人在认购前请知晓并充分理解本期产品说明书全部条款。 

付息说明 1、付息金额=存单本金*大额存单实际持有天数*发行利率/360 

2、一年按 360 天计息。 

提前支取

说明 

1、本产品支持全部提前支取和多次部分提前支取。部分提前支取后，存单余额应

不低于本期产品的认购起点金额。 

2、若发生提前支取，则按实际存期和支取日我行活期存款挂牌利率计息。 

3、已付利息超过应付利息的部分将从本金中扣除。 

4、因办理时段存款证明、质押、挂失等业务导致状态异常的大额存单不可提前支

取。 



 

 

到期本息

兑付说明 

1、存款人持有到期，我行按照产品发行时约定期限和利率兑付利息。 

2、未持有纸质存单的，大额存单到期后我行将本息自动划转到存款人认购的活期

账户内，使用定期存折购买的将转入其指定的本行活期账户内；持有纸质存单的，

大额存单到期后，存款人须到营业网点柜台办理手工支取。但因办理存款证明、质

押、司法冻结等业务导致状态异常的大额存单，不可自动兑付，需待存单状态正常

后方可划转。 

3、由于上述原因未能自动兑付的大额存单，到期日之后的逾期时段按照实际兑付

日我行活期存款挂牌利率计息。 

税收规定 如国家征收利息税，我行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其他 存款人可根据需要在我行办理大额存单质押、开立存款证明业务。 

三、注意事项 

根据《存款保险条例》，本产品作为一般性存款，纳入存款保险的保障范围。 

本产品是我行面向个人客户发行的以人民币计价的记账式大额存款凭证，存款人可能会承担以

下风险，请详细阅读并充分了解风险。 

1、信息传递风险：若存款人未及时登录我行网站或到我行营业网点查询，或在我行预留的有效

联系方式发生变更且未及时告知我行或因存款人其他原因导致我行无法及时联系存款人，则可

能会因信息无法及时传递导致风险，由此而产生的责任和风险由存款人自行承担。 

2、不可抗力风险：因自然灾害、社会动乱、战争等不可抗力因素，从而可能导致本产品认购失

败、交易中断、资金清算延误等风险。 

▲▲四、存款人申请确认 

1、存款人确认并同意：存款人登入珠海华润银行电子系统的方式为存款人认可的身份认证方式，

凡通过该身份认证方式后的操作均视为存款人本人所为，存款人承诺对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承

诺责任。 

2、存款人如需存入个人大额存单，应仔细阅读本产品说明书，经充分理解说明书所有内容，且

对相关内容无疑问和异议后，可在“大额存单存入”界面输入存入金额，并勾选“本人已经阅

读并同意《大额存单产品说明书》”及点击“提交”按钮，存款人申请自本人点击“提交”按

钮，“大额存单存入”界面显示“存入成功”后生效。 

五、信息披露 

珠海华润银行通过官方网站（www.crbank.com.cn）进行信息披露。存款人对本产品有任何疑

问的，可前往我行营业网点或拨打我行客户服务热线（96588）进行咨询。 

 

 

 

 

 


